附件2

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

	专项名称
	农村环境整治资金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

	省级财政部门
	重庆市财政局
	省级主管部门
	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
	资金
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：
	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8000

	
	地方资金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，整治后村庄环境干净整洁。

	
	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支持完成环境整治的行政村数量（个）
	≥60

	
	
	
	新建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（座）
	≥40

	
	
	
	新建污水收集主管网（千米）
	≥25

	
	
	质量指标
	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
	经过整治的村庄，满足“三基本”要求的比例
	≥90%

	
	
	时效指标
	子项目开工率
	100%

	
	
	
	子项目完工率
	40%以上

	
	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
指标
	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
	达到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值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完工设施稳定运行比例
	100%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90%


